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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5. 联合国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 

 大会, 

 回顾其 1993年 10月 13日第 48/2号决议,其中大会给予经济合作组织观察员地位, 

 又回顾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属于经济 社会 文化或人道主义性

质的国际问题, 

 还回顾其 1995年 10月 12日第 50/1号 1996年 11月 27日第 51/21号和 1997年 11

月 21日第 52/19号决议,其中敦促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和计划署并邀请有关

国际金融机构开展 维持和增加协商和方案并向经济合作组织及其联系机构提供援助,以实

现其目标, 

 回顾其 1997年 12月 16日关于哈萨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区域的人的康复 生态恢复

和经济发展的第 52/169 M号决议, 

 铭记经济合作组织在改组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并认为该组织应努力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致力于成员国的全面社会经济发展,这符合旨在促进提高生活水平及改善经济和社会进步

和发展状况的联合国宗旨和目标, 

 欢迎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同药物管制活动有关的形势发展,其中包括该组织和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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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

关于对用于非法生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先质的国际贸易加强监测的决议, 

 注意到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之间的现有关系有助于查明和协助旨在改进

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的区域方案,并鼓励进一步协调利用现有资源,促进

这两个组织的共同目标, 

 1. 注意到 1998年 5月 10日和 11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五次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发表的 阿拉木图宣言 ,
1
其中再次强调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重视

并决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加强贸易并整合其领土上的运输和通讯网络; 

 2. 又注意到 1998年 3月在阿什哈巴德举行的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运输和通讯问题部

长级会议通过的 经济合作组织运输和通讯十年(1998至 2007年)行动纲领 ,并请各专门

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适当考虑向行动纲领中设想的项目提供援助; 

 3. 满意地注意到 1998年 5月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在阿拉木图签署 过境运输框架协

定 主要案文,其宗旨是便利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及邻国间的货物和旅客过境,并请有关联

合国实体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促使在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外实现 过境运输框架协定 的

目标; 

 4. 赞赏关于过境贸易和商务人员签证简化手续的协定在经济合作组织区域生效,这

些协定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正在提供的关于贸易效率及便利贸易和运输的技术援助一

起,可促进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贸易增长; 

 5.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大会第 52/19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2
对经济合作组织

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方案达成合作安排从而加速两个组织之间的互利交往感到满意,并

请这些组织保持现有的接触和合作势头; 

 6. 欢迎 1998年 4月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出的关于

促进同经济合作组织在确定的相互关心领域进行合作的建议,并请亚太经社会加强同该组

                         

1
 A/52/962,附件. 

2
 A/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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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互惠协作,重点是经济合作组织优先领域可以执行的项目,即运输和通讯 贸易 投资

能源 环境 工业和农业,以造福整个区域; 

 7. 还欢迎经济合作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经济合作组织秘书处能力建设项目

文件,并鼓励开发计划署继续提高区域合作安排的效率和效果,创造有利于该地区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 

 8. 又欢迎 1997年 12月经济合作组织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并因此请粮食及农业组织在其当前任务和资源范围内同经济合作组织协商和合作,以达成

后者在该领域的各项目标; 

 9. 欢迎 1998年 9月在巴库举行关于男子在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方面作用的经济合作

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会议,并吁请联合国人口基金和其他有关联合国组织同经济合

作组织合作,今后继续在公共保健和社会发展领域开展活动; 

 10. 吁请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和有关联合国组织根据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的

成果,向经济合作组织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以执行其同世界药物问题有关的方案和项目; 

 11. 请有关国际金融机构酌情向经济合作组织优先领域的区域发展计划提供技术和财

政援助; 

 12. 欢迎中亚各国元首关于设立一个拯救咸海国际基金的决定,并请有关国际组织为

经济合作组织区域遭受生态灾难影响的某些地区(包括咸海 里海 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

场和萨雷兹湖流域)当前和今后的恢复方案和项目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13.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4. 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同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列入其第五十四届会议临时

议程  

 

1998年 10月 29日 

第 48次全体会议 


